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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供本校師生完善之教學服務及滿足市場之實際需要，特訂

定「國立空中大學教材出版發行管理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

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適用於本校出版發行之教材。 

    本校出版發行之教材包括教科書、電子書及各種教學影音製

品。 

三、本校教材直接銷售對象為經銷商、學科委員、機關、學校、專

案簽訂合約者。購買教材之運費，均由買方自行負擔。買方於

收到教材後七日內，可書面通知更換等值或補足差價更換教

材，更換運費由買方負擔；因買方使用造成損壞者，不予更

換。 

銷售條件如下： 

(一)經銷商： 

１、基本資格：經營出版事業、文教用品批發零售業等營業

項目之公司行號。 

２、計價方式：符合基本資格之經銷商依定價八五折計算；

一次購書或上一年度購書金額達新台幣貳萬元以上者，

得依定價八折計算；上一年度購書金額達新台幣壹拾萬

元以上者依定價七五折計算。 



 -2- 

３、交易方式：分為現金交易及按月結帳兩類。現金交易者

需先繳清價款，始得發書；按月結帳者需與本校簽訂合

約並繳交提貨擔保金，始得發書。 

４、與本校簽訂合約按月結帳者，應繳交提貨擔保金新台幣

貳拾萬元整，惟購書金額超過提貨擔保金之部分，仍須

以現金交易方式提貨。 

５、按月結帳之簽約經銷商應於每年 5 月及 11 月，經書面

徵得本校同意後，可持未損之教材，辦理前六個月購書

之退書事宜。但退書總額不得超過前六個月購書金額百

分之十，退書之運費，由經銷商自行負擔。  

(二)學科委員依該科著作合約規定購書。 

(三)機關、學校：凡一次購書達廿冊(含)以上，並出具證明

者，得依定價八五折購書。 

(四)經專案簽訂銷售或授權合約者：依合約內容計價及辦理。 

四、本校出版之教材，下列相關人員及單位因業務需要得向本校申

請贈與： 

(一)本校各學系(含通識教育中心)：該學期該系(含通識教育中

心)開設科目。 

(二)本校相關單位。 

(三)國家發展委員會及國家圖書館各二冊，行政院秘書處及立

法院國會圖書館各乙冊。 

(四)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二項第三款購書者，訂購同一科目二十

冊以上，得贈送授課教師教學用書乙冊。 

五、本校有下列情形之一時，得淘汰舊版及不適用之教材： 

(一)已確定不再開課者。 

(二)內容大幅修正者(即 ISBN 重新申請)。 

(三)因不可抗力之因素造成損壞者。 

(四)瑕疵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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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舊版及不適用之教科書，可視書況於奉核後打折出售或贈

送、報廢銷毀。 

六、本校教科書訂價原則： 

(一)本校教科書價格之訂定，以頁數計價。二十五開本單色每

頁新台幣一元。十六開本單色每頁新臺幣一點一元，四捨

五入到十位數。計價上限為五○○元。 

(二)彩色頁為二色及三色印刷之頁數每頁新臺幣一點三元，彩

色頁為四色以上印刷之頁數每頁新臺幣一點五元。四捨五

入到十位數，計價上限為五五○元。 

(三)續開課程教科書價格依原定價計價。但原定價高於本點規

定計算價格者，適用本要點規定計價。 

(四)電子書若以專案簽定銷售或授權合約，由合約訂定之，若

以本校自行建置銷售平台則參考市場行情進行定價。 

教科書之印製以單色印刷為原則，如有須以彩色印刷、調整編

排方式、字型加大、超出撰寫合約規定字數或其他增加印製成

本之情形，應提送本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查。 

七、本校教學影音製品訂價原則： 

(一)教學影音製品版權定價另以「國立空中大學影音教材發行

版權定價實施辦法」訂之。 

(二)套裝教材定價=教科書定價＋教學影音製品製作成本 × 2 

八、教科書加印原則： 

(一)加印之科目為合約期間內之課程為原則，加印時除勘誤及

版權頁外內容不作修正。 

(二)應考量歷年市場銷售情形，訂定合理之庫存標準，市場確

有需求時，得主動申請加印。 
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